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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Q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TED 

青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1240） 

戰略投資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組織 

青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于 2016年 3月 22日通

過決議成立的於董事會轄下的一個戰略投資委員會（「委員會」）。 

2. 目標 

戰略投資委員會應負責確立指導本公司運用投資及投資管理的政策，以使本公司的投資獲得

最大回報，幷避免涉及風險。委員會向董事會負責。 

3. 成員 

3.1 委員會由董事組成，由董事會委任及罷免，其間如有委員會委員（「委員」）不再擔任

董事職務，彼將自動失去委員資格，並由董事會委任新的委員，補足委員會人數。委

員會最少須由三名成員組成，至少其中一名爲獨立非執行董事。 

3.2 委員會主席須由董事會委任。 

4. 秘書 

除委員會另外委任外，委員會秘書由本公司秘書擔任。 

5. 權力 

5.1 董事會授權委員會，向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任何雇員及任何專業顧問索取所需的資

料以履行其職責，要求他們預備和提交報告、出席委員會會議、提供資料及回覆委員

會的提問； 



– 2 – 

5.2 董事會授權委員會，如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可就本職權範圍內之事宜，取得外界法律

或其他獨立專業意見或協助，以履行其職責（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5.3 董事會授權委員會，獲取充足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5.4 董事會授權委員會，每年檢討本職權範圍及其履行職責的有效性，幷向董事會提出任

何其認爲需要的修訂； 

5.5 董事會授權委員會，爲使委員會能合理地履行其于下列第 6節的職責，行使其認爲有

需要及權宜的權力。 

6. 職務 

委員會職務如下： 

6.1 制定幷審議本公司的投資戰略、年度投資計劃以及相關風險管理政策，幷向董事會提

供推薦建議； 

6.2 審閱及評估投資項目，對本公司投資團隊建議之本公司的整體投資方向、長遠业务發

展（包括併購、合營及股本投資）發表意見，幷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 

6.3 挖掘、研究重大投資及融資机遇或方案、重大資本投資及資産管理、可能影響本公司

發展之其他重大投資事宜，幷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 

6.4 監控上述事項的實施情况，幷向董事會彙報； 

6.5 履行可能由董事會不時決定之其他職責。 

7. 委員會會議 

7.1 次數 

委員會每年須至少召開一次,召開方式根據 7.4所列。任何兩名委員如認為有需要，

可要求召開會議。 

7.2 會議通知 

除非全體委員一致同意不用通知，委員會秘書應在會議召開之日提前不少于 3 天通

知委員會成員幷向委員會傳閱有關會議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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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法定人數 

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三名成員，其中一名必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7.4 會議方式 

會議可以親身到場、電話或視頻會議的方式召開、或類似可讓各委員溝通的方式參加

會議。在所有委員皆同意的情况下，亦可以書面决議方式通過决議。 

7.5 決議 

除了上述 7.4 所提及的書面决議外，委員會决議案須由出席會議的過半數以上的多

數票通過方爲有效。 

7.6 會議邀請 

除非被委员会委任其他事项，財務總監一般應出席會議。委員會如有需要可以邀請董

事會其他成員、公司秘書、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外界顧問和其他人士參加會議。但該

等人士無權在委員會會議上投票表决。 

7.7 會議紀錄 

委員會的完整會議紀錄應由委員會秘書保存，會議記錄應對會議上各委員所考慮事

項及所達成的决定作詳細記錄，其中應包括委員提出的任何疑慮或表達的反對意見。

會議紀錄的初稿及最後定稿應在會議後一段合理時間內先後發送委員會全體成員供

其發表意見及作記錄之用。 

 

8. 報告責任 

委員會主席或其授權主持委員會會議的其他委員應在每次委員會會議結束後，向董事會

匯報。 

9. 解釋權 

本職權範圍解釋權歸董事會。 



– 4 – 

10. 其他 

本職權範圍未有涵蓋之任何事宜應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章程”）、有关適用的法律

與條例處理。倘若本職權範圍與公章程、有关適用的法律與條例有不一致情況，則一概

以章程及有关適用的法律與條例為準，而本職權範圍應即時予以修訂，並提交本公司董

事會批准。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採納） 

本職權範圍以英文編製，若中英文版有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